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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背景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或“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星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舰发展”）共同投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其

中星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方正电机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次增资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

成后，星舰发展共出资人民币伍仟陆佰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 70%，方

正电机共出资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整，占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 30%。 

2、关联关系概述 

星舰发展有限公司为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参股的上海绿脉产城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企业。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系方正电机的间接控股股东。因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announcelist.shtml


此星舰发展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此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3、投资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关联董事冯融、邹建生、何德军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

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会议审议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星舰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 558 号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05 日 

法定代表人  张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22YJKT4X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企业管理；物业

管理；园区管理服务；特种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

务；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69,435,169.10 

负债总额 693,294,200.00 

净资产 276,140,969.14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59,030.86 

 

三、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5、注册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石牛路 73号 

6、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增资前股权结构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星舰发展有限

公司 
3500 70% 5600 70% 

2 
浙江方正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 
1500 30% 2400 30% 

合计 5000 100.00% 8000 100.00% 

7、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5,759,196.94 

负债总额 64,600.76 

净资产 25,694,596.18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235,403.82 



 

四、增资的主要内容 

双方同意增加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股东星

舰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新增认缴出资人民币 2100 万元，于 2021 年

11月 30 日前缴清；股东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新增认缴

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缴清。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8000万元。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系合资公司浙江星舰建设丽水“动力谷”新基地的资金需求，该基

地的建设有利于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提升，对公司做大做强新能源

驱动电机业务有着积极作用。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新设立的公司，可能存在市场前景及行业政

策变化等客观因素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投资事项及业务的进展情况，不断完善

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提高管理能力水平，积极

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星舰发展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78 万元（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浙江星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遵循公开、

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资事项，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对外投资遵循自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内

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